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转发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山东济南齐鲁天和惠世制药有限公司“4·15”重大着火中毒事故通报的通知

各州、市应急管理局，有关企业：
现将《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山东济南齐鲁天和惠世制药有限公司“4·15”重大着火中毒事故通报》（应急厅〔2019〕44号）转发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抓好贯彻落实。
一、全力推进综合治理。各地要坚持问题导向，完善监管机制，强化督促检查，结合近期国务院安委会对我省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项巡查发现的问题，加快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及危险化学品安全工程三年行动计划，严格按照时间节点，狠抓治理任务的细化落实，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夯实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基础。
二、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4·15”事故发生后，按照省委省政府领导要求，省安委办及时召开制药行业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决定由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组织对全省制药企业开展一次拉网式安全生产排查和专项检查，省安委办适时开展专项督导。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发挥好安委办的统筹协调作用，督促指导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必须”要求，切实强化制药行业安全监管工作。
三、扎实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各地要在组织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突出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督促企业加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深化开展反“三违”,严格执行动火、进入受限空间、检维修、装卸等特殊作业环节安全管理规定，严格规范承包商等第三方安全管理，加强对企业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管控工作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加快推进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
请各地迅速将通知精神传达到辖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所有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


2019年5月6日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
山东济南齐鲁天和惠世制药有限公司
“4·15”重大着火中毒事故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管理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局，有关中央企业：
2019年4月15日15时37分左右，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的齐鲁天和惠世制药有限公司在对冻干粉针剂生产车间地下室的冷媒水（乙二醇溶液）系统管道改造过程中发生重大事故，造成10人死亡、12人轻伤。
经初步调查分析，事故直接原因是承包商信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人员在受限空间内动火切割冷媒水系统管道过程中，引燃附近堆放的冷媒缓蚀剂（为易燃固体，属危险化学品，储存要求远离火源），燃烧时产生氮氧化物等有毒烟雾，导致现场人员中毒致死致伤。事故的详细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事故暴露出事发企业安全意识淡薄，没有认真吸取同类事故教训，动火和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管理失控，承包商管理不到位，应急能力严重不足，对使用的化学品危险特性不了解等突出问题。该企业近年来多次发生安全事故，暴露出企业安全管理混乱、地方监管部门动火和受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不到位、安全监管失之于软等突出问题。
该起事故发生在全国深刻吸取江苏响水天嘉宜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及国务院安委会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巡查期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伤亡重大，影响极其恶劣。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做好事故处置和伤员救治，尽快查明原因，严肃问责，要进一步加强化工医药企业安全生产监管，严防事故发生。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强化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现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一、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各地区、各有关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强化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深刻认识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和面临的严峻形势，全面深入排查存在的基础性系统性根源性瓶颈性问题，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集中力量下大决心，采取果断有效举措，进一步强化抓落实的政治要求，坚定抓落实的态度，提升抓落实的专业能力，强化抓落实的工作作风，坚决防范化解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油气管道高后果区、动火和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检维修作业等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坚决遏制事故多发势头。
二、切实加强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安全管理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要充分认识进入受限空间、动火等特殊作业过程的重大安全风险，严格按照《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30871-2014）要求，健全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强化风险辨识和管控，严格作业程序确认和作业许可审批，有限空间作业要严格控制现场作业人数，加强现场监督，确保各项安全要求落实到位。各地区要持续深入开展特殊作业安全专项整治，组织开展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安全专项执法检查，发现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企业，要依法从严从重予以处罚。
三、严格承包商安全管理
有关企业要把承包商纳入本单位安全管理，建立健全承包商管理制度，严格承包商资质审核；对承包商作业人员进行严格的入厂安全教育培训，培训不合格不得进厂作业。承包商作业前，业主单位要严格审查承包商施工方案，向承包商作业人员进行现场安全交底，详细告知作业环境存在的安全风险、防控办法、应急措施等，强化施工现场可燃物清理和过程监督，安排具备监护能力的人员负责作业全过程的现场监护。
四、认真落实“一书一签”要求
各有关企业要充分认识“一书一签”（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的重要性。生产企业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严格化学品包装要求，提供与其生产的化学品相符的、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一书一签”，确保向下游用户提供合乎包装要求和准确的化学品安全信息。使用企业要认真对照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识别风险，培训相关操作人员，确保其详细了解化学品的物化性质和危害特性，严格按照要求储存和使用。各地区要加大对有关企业“一书一签”要求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对于不按要求提供、或提供信息与生产的化学品不相符，甚至刻意隐瞒化学品危害信息等行为，严格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五、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整治
各地区、各有关企业要深刻吸取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公司“3·21”特别重大事故教训，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3月27日召开的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要求，组织专家对易爆、易燃、剧毒危险化学品企业重新“过筛子”，严格执法检查处罚，凡是达不到标准要求的，该停产必须停产、该减产必须减产、该提请关闭的必须提请关闭。要对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和管理团队逐一进行安全法制教育，必须在岗在位，死看硬守，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值班代班制度，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不断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六、深化实施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精准治理
各地区要紧紧依靠党委政府及社会各方力量，对危险化学品企业按照“红、橙、黄、蓝”，实施分级分类管控。要严格管控不懂不会、不诚信和违法违规人员继续办厂办企、参与企业管理，对没有技术力量又没有聘请专业管理团队的，要坚决停下来。要深入发挥安委会的协调推动作用，推动切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必须”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要在抓推动落实上下更大功夫，坚决纠正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停留表面、落实力度层层衰减、抓工作不主动不落实的倾向，对工作不落实不到位、排查风险不认真不彻底、重大隐患问题麻木不仁久拖不决、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不负责任的，揪住不放，严肃问责，决不姑息。
请迅速将本通报传达到辖区内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及有关企业。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2019年4月17日
